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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72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海马汽车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61 

 
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签署《合作终止协议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 

一、战略合作协议的概况 

2017 年 12 月 25 日，公司全资子公司——海马汽车有限公司与湖

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科力远”）在郑州签订了《战

略合作协议》。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刊登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

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的《关于与湖南科

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》。 

二、终止合作的原因 

因项目推进过程中外部不可控因素变化，经双方协商，一致同意终

止该协议。2018 年 12 月 28 日，海马汽车有限公司与科力远签订了《合

作终止协议》，决定终止上述《战略合作协议》。 

三、终止协议主要内容 

1、双方一致同意终止《战略合作协议》。《战略合作协议》中约定的

双方权利义务宣告终止。 

2、双方因《战略合作协议》存续期间及本协议签订后所产生的所有

债权债务（包括但不限于价款、滞纳金、违约金、赔偿金等其他债权债

务等）已全部结清。双方均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及任何理由提出索赔要求。 

3、双方对合作期内获取的对方的保密信息，在合作终止后，双方相

互继续负有保密义务，未经一方书面同意，另一方不得将保密信息泄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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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其他第三方。 

4、本协议的有效性、解释、执行及履行和争议解决应适用中华人民

共和国法律，因履行本协议或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，双方应尽可能协

商解决；双方不愿协商、调解解决或者协商、调解不成的，向原告所在

地法院提起诉讼。 

四、对公司的影响 

上述合作终止协议的签订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，双方均无需对相

关事项的终止承担赔偿及法律责任。合作终止不会对公司业绩及生产经

营产生不利影响，也不会影响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及经营规划，不存在

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 

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

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

体登载的公告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相关公告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2018 年 12 月 29 日 




